
(

上接

D14

版

)

２０１０

年，公司更名为广东东方兄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仍以专用车辆的销售为主，增加了商品贸易业务。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分别为

－５

，

１８５．０７

万元、

－３

，

８５６．６２

万元、

－３

，

８１４．５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公司主要从事防弹运钞车等专用车辆的制造销售、租赁业务及商品贸易业务。其中专用车辆销售业务实现营业

收入

３

，

７４９．８２

万元，租赁业务收入

８４０．００

万元，商品贸易业务收入

１８０．３８

万元。

六、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最近三年的财务报表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近三年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１

、最近三年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９６

，

０１１

，

５４８．２６ ７６

，

８８７

，

１３９．８９ ８０

，

４１８

，

９３５．５４

负债总额

１２１

，

８０９

，

０７４．３３ １１３

，

２６８

，

０２２．７２ １３１

，

０２８

，

８０７．１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３８

，

１４５

，

８１９．３７ －３８

，

５６６

，

２６０．０２ －５１

，

８５０

，

７４０．９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

股）

－０．３８ －０．３９ －０．５２

２

、最近三年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４９

，

０３９

，

９０６．８４ ６４

，

６０２

，

２５８．２５ ２１

，

７０１

，

４９８．９６

营业成本

３６

，

４９１

，

０６６．４４ ５６

，

０５９

，

５３８．６１ １８

，

２４４

，

６７９．５４

利润总额

２

，

６６５

，

６３５．８５ １４

，

４７１

，

３８３．１３ １４

，

４１２

，

０６３．０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４２０

，

４４０．６５ １３

，

２８４

，

４８０．９３ －１４

，

５０５

，

５４９．３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 ０．１３ －０．１５

扣除非经营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１３

３

、最近三年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１

，

１７０

，

０４４．７４ ８

，

９１９

，

３１３．１１ －７

，

３８２

，

６９８．７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２

，

１７２

，

０００．００ － －６

，

８３７．６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

５

，

６５７

，

９５５．２６ １

，

６１９

，

３１３．１１ １１０

，

４６３．６８

七、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概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吴培青直接持有公司

２

，

８８８．４１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８．９９％

，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

１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关系

２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姓名 吴培青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４４１６２３１９７６０７２６＊＊＊＊

学历 大专

最近五年职业、职务

２００１

年至今任东莞市华青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３

年至今任上海

市林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任东莞市威远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至今任广东东方兄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第三节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拟出售资产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中，拟出售资产交易对方为威远集团。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东莞市威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２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２

日至长期

注册资本：

１２

，

８８８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２

，

８８８

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邦发

注册地址：东莞市虎门镇港口大道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１９０００００５２６１０５

税务登记证号：粤国税字

４４１９００７２２９４７６１１

号

经营范围：销售：日用百货、交电、厨具、玩具、工艺美术品（除金银饰品）、服装。

（二）威远集团最近五年的历史沿革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３

日威远集团股东郑文锋、卢炜作出股东会决议，决定将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销售：日用百货、交电、厨具、

玩具、工艺美术品（除金银饰品）、服装。”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９

日威远集团在东莞市工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威远集团股东郑文锋、卢炜作出股东会决议，任命吴培青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兼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威远集团在东莞市工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由卢炜变更为吴培青。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卢炜与吴培青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卢炜将所持威远集团

５０．００％

的股权、共计

６

，

４４４．００

万元转让给

吴培青，郑文锋与吴培青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约定郑文锋将所持威远集团

４０．００％

、共计

５

，

１５５．２０

万元的股权转让给吴培

青。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威远集团股东会批准了上述股权转让及修改公司章程。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威远集团就股权转让办理了工商

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威远集团的股权结构变更为：吴培青出资

１１

，

５９９．２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９０．００％

；郑文锋出资

１

，

２８８．８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０％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吴培青与周邦发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吴培青将所持威远集团

９０．００％

的股权、共计

１１

，

５９９．２０

万元

转让给周邦发。同日威远集团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选举周邦发为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兼经理，免去吴培

青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兼经理职务。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威远集团就上述股权转让、法定代表人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三）产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威远集团的产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四）威远集团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威远集团原为吴培青控制的企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吴培青将其持有的威远集团

９０％

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周邦发，根据《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吴培青在过去

１２

个月内为直接持有威远集团

５．００％

以上股份的自然人，故吴培青与威远集团具有关联关

系。

（五）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威远集团的主要业务是贸易及实业投资，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主要从事服装、日用百货、电子、五金交电贸

易业务，主要客户为服装连锁超市、大型服装特卖场、股装店、服装批发商、服装库存商、服装品牌折扣公司的供货商，销售区

域主要为东莞、深圳等周边地区。

（六）威远集团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３５

，

３９７．９０ ３９

，

３０９．３９

总负债

１０

，

８０３．６６ １６

，

５９９．９７

所有者权益

２４

，

５９４．２３ ２２

，

７０９．４１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７

，

８９７．２８ ２９

，

８５２．２２

利润总额

２

，

０２６．６９ １

，

７７６．１５

净利润

１

，

８８４．８２ １

，

６５３．６４

（七）威远集团主要控股、参股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威远集团无控股、参股公司。

（八）威远集团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行政处罚及其他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威远集团出具承诺函，威远集团及其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未受过任何刑事处罚、证券

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不存在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二、拟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中，拟购买资产交易对方为赵美光、赵桂香、赵桂媛及刘永峰、任义国、马力、李晓辉、孟庆国八位自然人。

（一）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标的资产（吉隆矿业

１００．００％

的股权）的持股股东，即赵美光、赵桂香、赵桂媛、刘永

峰、任义国、马力、李晓辉、孟庆国八位自然人。各股东持股比例如下：

交易对方 占吉隆矿业的股权比例

赵美光

５７．７５％

赵桂香

１０．００％

赵桂媛

１０．００％

刘永峰

５．００％

任义国

５．００％

马力

５．００％

李晓辉

５．００％

孟庆国

２．２５％

合 计

１００．００％

１

、自然人—赵美光

姓 名 赵美光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２２０２２５１９６２０６０８＊＊＊＊

住 所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

＊＊＊＊

通讯地址 内蒙古赤峰市玉龙大街金帝商务大厦

Ｂ

座

１

区

２

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吉隆矿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至今

董事长、法定

代表人

持有吉隆矿业

５７．７５％

的股权

华泰矿业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董事长、法定

代表人

持有吉隆矿业

５７．７５％

的股权

华泰矿业为吉隆矿业全资子公司

瀚丰矿业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执行董事、法

定代表人

持有瀚丰矿业

５７．７５％

的股权

吉林瀚丰投资有限

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至今

董事长、法定

代表人

持有吉林瀚丰投资有限公司

９０．００％

的股权

２

、自然人—赵桂香

姓 名 赵桂香 性 别 女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２２０２２５１９５５１２１２＊＊＊＊

住 所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

＊＊＊＊

通讯地址 内蒙古赤峰市玉龙大街金帝商务大厦

Ｂ

座

１

区

２

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华泰矿业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董事

持有吉隆矿业

１０．００％

的股权

华泰矿业为吉隆矿业全资子公司

瀚丰矿业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至今 监事 持有瀚丰矿业

１０．００％

的股权

注：赵桂香为吉隆矿业控股股东赵美光的姐姐。

３

、自然人—赵桂媛

姓 名 赵桂媛 性 别 女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２２０２２５１９５８０５３０＊＊＊＊

住 所 吉林省桦甸市夹皮沟镇

＊＊＊＊

通讯地址 内蒙古赤峰市玉龙大街金帝商务大厦

Ｂ

座

１

区

２

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华泰矿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至今 监事

持有吉隆矿业

１０．００％

的股权

华泰矿业为吉隆矿业全资子公司

注：赵桂媛为吉隆矿业控股股东赵美光的姐姐。

４

、自然人—刘永峰

姓 名 刘永峰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２２０２８１１９６８１１０９＊＊＊＊

住 所 吉林省蛟河市漂流镇

＊＊＊＊

通讯地址 内蒙古赤峰市玉龙大街金帝商务大厦

Ｂ

座

１

区

２

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自由职业

－ － －

５

、自然人—任义国

姓 名 任义国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２２０２８２１９６９０９１５＊＊＊＊

住 所 吉林省桦甸市新华街道

＊＊＊＊

通讯地址 内蒙古赤峰市玉龙大街金帝商务大厦

Ｂ

座

１

区

２

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吉隆矿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至今

黄金冶炼小

组成员

持有吉隆矿业

５．００％

的股权

华泰矿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安全管理人

员

持有吉隆矿业

５．００％

的股权

华泰矿业为吉隆矿业的全资子公司

６

、自然人—马力

姓 名 马力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２２９００４１９６８０６０４＊＊＊＊

住 所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

＊＊＊＊

通讯地址 内蒙古赤峰市玉龙大街金帝商务大厦

Ｂ

座

１

区

２

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吉林市瀚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至今

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

持有其

１０．００％

的股权

吉林市瀚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监事 持有其

１０．００％

的股权

吉林省文泰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

司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总经理、

法定代表人

持有其

７０．００％

的股权

７

、自然人—李晓辉

姓 名 李晓辉 性 别 女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２２０２２５１９７００５３０＊＊＊＊

住 所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

＊＊＊＊

通讯地址 内蒙古赤峰市玉龙大街金帝商务大厦

Ｂ

座

１

区

２

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自由职业

－ － －

８

、自然人—孟庆国

姓 名 孟庆国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２２９００４１９７２０５１４＊＊＊＊

住 所 吉林省桦甸市明华街道

＊＊＊＊

通讯地址 内蒙古赤峰市玉龙大街金帝商务大厦

Ｂ

座

１

区

２

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吉隆矿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至今 董事 持有吉隆矿业

２．２５％

的股权

吉隆矿业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执行董事、总经

理

持有吉隆矿业

２．２５％

的股权

（二）交易对方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拟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八位自然人中，赵桂香及赵桂媛均系赵美光的姐姐，除此以外交易对方之间无其他关联关

系。

（三）公司未来实际控制人赵美光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情况

１

、企业概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赵美光，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赵美光控股和参股的企业如下图

所示：

２

、上述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地 址 经营范围

瀚丰矿业 龙井市老头沟镇天宝山村 铅、锌、铜、钼矿开采

瀚丰投资

吉林市昌邑区鸿博花园小区

１

号楼

１－１３

号

网点

以自有资产对外投资

世纪兴金玉米 永吉经济开发区吉桦路

３３７

号 淀粉深加工、林蛙系列产品加工销售

瀚丰小额贷款公司

吉林市船营区园乐园小区

４８

号楼

１

单元

１－

２

层网点

办理各项小额贷款业务； 办理小企业发展、管

理、财务咨询业务；其他经批准业务

吉森丰华 长春市解放大路

１５６２

号中吉大厦

１９

层

黄金、有色金属、非金属采、选、冶、营销、研发、

铁合金系列产品加工（采矿由分支机构凭资质

证书经营）

３

、上述企业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度）

单位：万元

项 目 瀚丰矿业 瀚丰投资 瀚丰小额贷款公司 吉森丰华

资产总额

１３

，

３７０．０４ ６

，

３７９．２７ ５

，

２０９．６０ ５４

，

３９７．８３

负债总额

３

，

７９５．８８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３４ ３０

，

４００．３０

所有者权益

９

，

５７４．１６ ３

，

３７９．２７ ５

，

１９４．２６ ２３

，

９９７．５３

营业收入

１０

，

４６５．１１ － ７３６．３４ ２２

，

９７３．６８

利润总额

３

，

６０９．３３ －５．３９ １６１．７１ ４４５．３５

净利润

３

，

０６４．１７ －５．３９ １４６．３７ ３５３．７３

注：吉林世纪兴金玉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年股东投入

２７００

余万元购置土地、建设厂房，未完工即停建，故上表未列

示其相关财务数据。

（四）交易对方最近五年之内未受到处罚的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赵美光、赵桂香、赵桂媛、刘永峰、任义国、马力、李晓辉、孟庆国分别出具了《承诺函》承诺：截至本报告书摘

要签署之日，赵美光、赵桂香、赵桂媛、刘永峰、任义国、马力、李晓辉、孟庆国最近五年未受过任何刑事处罚、证券市场相关的

行政处罚，不存在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第四节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

一、拟出售资产概况

ＳＴ

宝龙历史沿革详见本报告书摘要“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之“三、公司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拟出售资产是指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交易基准日，

ＳＴ

宝龙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截至交易基准日，

ＳＴ

宝龙母公司的总资

产为

８

，

２５２．２６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４

，

１５７．４０

万元，主要为其他应收款；非流动资产

４

，

０９４．８６

万元，主要构成为长期股权投资、

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总负债为

１２

，

６１３．７２

万元，全部为流动负债，主要为其他应付款。

拟出售资产股权框架图及子公司概况如下：

子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注册地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光华荣昌 有限责任公司

增城市新塘镇太平洋工业

区

６６

号

２８０

万元 制造、销售：汽车饰件

宝龙防弹车 有限责任公司 增城市新塘镇宝龙路

１

号

２

，

１００

万元

改装、销售：防弹车、专用汽车（凭产品

公告及产品合格证经营）、售后服务

晨曦物业 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市虎门镇永安路

Ａ８

号

铺位

１

，

０００

万元

物业租赁、物业投资、实业投资、物业

管理

宝龙汽配已于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６

年分别注销了国税和地税的税务登记，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被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目前正在办理注销手续。威远集团和吴培青特就宝龙汽配注销问题承诺：威远集团和吴培青将采取一

切可行措施，全力配合东方兄弟办理注销手续；若宝龙汽配因客观因素无法办理注销手续，则吴培青承担宝龙汽配未能注销

的全部法律后果与责任；若东方兄弟因宝龙汽配吊销事宜而受到处罚，或被第三人追究责任、索赔，则吴培青应赔偿东方兄

弟全部损失，威远集团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度，子公司基本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光华荣昌 宝龙防弹车 晨曦物业

资产总额

６５３．９８ ２５４０．９５ １

，

５２８．２９

负债总额

３９３．１２ ２７９．７２ ２５．８６

所有者权益

２６０．８６ ２２６１．２２ １

，

５０２．４３

营业收入

０．００ ３

，

８４８．６１ ４００．００

利润总额

０．９２ ３３２．３７ １００．６９

净利润

０．９２ ２４９．５３ ７５．３１

二、拟出售资产的主要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情况

（一）拟出售资产的主要固定资产情况

ＳＴ

宝龙母公司最近两年的主要固定资产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一、账面原值合计

７１

，

３０７

，

０４８．９８ ７１

，

３０７

，

０４８．９８

房屋及建筑物

３０

，

９６８

，

１３９．３４ ３０

，

９６８

，

１３９．３４

机器设备

３７

，

２２５

，

２９３．３４ ３７

，

２２５

，

２９３．３４

运输工具

５８４

，

２５３．４３ ５８４

，

２５３．４３

其他

２

，

５２９

，

３６２．８７ ２

，

５２９

，

３６２．８７

二、累计折旧合计

２２

，

４７１

，

７７０．６５ ２１

，

５１７

，

５５６．７７

房屋及建筑物

１３

，

８９２

，

４７９．６６ １２

，

９９５

，

７８８．４６

机器设备

６

，

４０６

，

０９７．６１ ６

，

３６１

，

９０２．５３

运输工具

３１１

，

５６１．５９ ３００

，

３７４．５９

其他

１

，

８６１

，

６３１．７９ １

，

８５９

，

４９１．１９

三、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合计

４８

，

８３５

，

２７８．３３ ４９

，

７８９

，

４９２．２１

房屋及建筑物

１７

，

０７５

，

６５９．６８ １７

，

９７２

，

３５０．８８

机器设备

３０

，

８１９

，

１９５．７３ ３０

，

８６３

，

３９０．８１

运输工具

２７２

，

６９１．８４ ２８３

，

８７８．８４

其他

６６７

，

７３１．０８ ６６９

，

８７１．６８

四、减值准备合计

３９

，

２２０

，

９８２．３８ ３９

，

２２０

，

９８２．３８

房屋及建筑物

７

，

９３６

，

１２２．７６ ７

，

９３６

，

１２２．７６

机器设备

３０

，

３８３

，

９３１．７５ ３０

，

３８３

，

９３１．７５

运输工具

２６８

，

８５１．６９ ２６８

，

８５１．６９

其他

６３２

，

０７６．１８ ６３２

，

０７６．１８

五、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９

，

６１４

，

２９５．９５ １０

，

５６８

，

５０９．８３

房屋及建筑物

９

，

１３９

，

５３６．９２ １０

，

０３６

，

２２８．１２

机器设备

４３５

，

２６３．９８ ４７９

，

４５９．０６

运输工具

３

，

８４０．１５ １５

，

０２７．１５

其他

３５

，

６５４．９０ ３７

，

７９５．５０

ＳＴ

宝龙母公司的固定资产主要由房屋及建筑物及机器设备构成。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ＳＴ

宝龙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为

９６１．４３

万元，其中房屋及建筑物余额

９１３．９５

万元，占固定资产余额比例为

９５．０６％

；机器设备余额

４３．５３

万元，占固定资产余额

比例为

４．５３％

。

（二）拟出售资产的主要无形资产情况

ＳＴ

宝龙母公司最近两年的主要无形资产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一、账面原值合计

９

，

９５７

，

６５５．７１ ９

，

９５７

，

６５５．７１

土地使用权

９

，

９５７

，

６５５．７１ ９

，

９５７

，

６５５．７１

二、累计摊销额合计

１

，

１３０

，

５３４．１６ ９０８

，

７０７．５６

土地使用权

１

，

１３０

，

５３４．１６ ９０８

，

７０７．５６

三、无形资产账面净值合计

８

，

８２７

，

１２１．５５ ９

，

０４８

，

９４８．１５

土地使用权

８

，

８２７

，

１２１．５５ ９

，

０４８

，

９４８．１５

四、减值准备合计

０ ０

土地使用权

０ ０

五、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８

，

８２７

，

１２１．５５ ９

，

０４８

，

９４８．１５

土地使用权

８

，

８２７

，

１２１．５５ ９

，

０４８

，

９４８．１５

（三）资产权属受限的情况

项 目 期末余额 所有权或使用权受限制的原因

增江街新围村土地

３

，

９５６

，

８０６．６０

法院查封

新塘太平洋工业区土地

１

，

０８８

，

３７９．１２

法院查封

办公楼用地

１

，

６４８

，

７３８．０９

法院查封

别墅用地

５２８

，

８３１．０５

法院查封

宿舍楼

１

用地

３７９

，

９９６．８２

法院查封

宿舍楼

２

用地

４５９

，

１１４．２１

法院查封

宿舍楼

３

用地

７６５

，

２５５．６６

法院查封

房屋及建筑物

９

，

１３９

，

５３６．９２

法院查封

机器设备（合汇）

６２

，

０９５．８０

法院查封

合 计

１８

，

０２８

，

７５４．２７

上市公司所有房屋建筑物及土地使用权均被法院查封，查封原因为以前年度所欠金融债务被银行起诉所致，截至本报

告书摘要签署之日相关诉讼已经完结，目前正在办理资产解封手续。

威远集团及吴培青已出具承诺：采取一切可行措施，全力配合东方兄弟拟出售资产、负债的转移，并协助东方兄弟办理

相关转移手续；若因部分拟出售资产被查封而不能办理转移手续，则本次东方兄弟向威远集团出售全部资产及负债的交易

价格依然按照已经签署的《重大资产出售协议》为

１

元，交易价格不因查封资产不能转移而作调整。

综上所述，上述资产若因被查封而不能办理转移手续将不调整交易价格，不会对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

四、本次交易中拟出售资产的评估情况

（一）评估情况

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对本公司拟出售的资产进行了评估。评估系采用资产基础法。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

司未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约为

－４

，

４０１．７１

万元，评估值约为

－８３１．１９

万元，增值额约为

３

，

５７０．５２

万元。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４

，

１５７．４０ ４

，

１６７．７０ １０．３０ ０．２５％

２

非流动资产

４

，

０９４．８６ ７

，

６０３．８４ ３

，

５０８．９８ ８５．６９％

３

长期股权投资

２

，

２４２．８０ ２

，

８２２．９７ ５８０．１７ ２５．８７％

４

固定资产

９６１．４３ ２

，

８０９．６６ １

，

８４８．２３ １９２．２４％

５

在建工程

７．９２ ７．９２ － ０．００％

６

无形资产

８８２．７１ １

，

９６３．２８ １

，

０８０．５７ １２２．４２％

７

资产总计

８

，

２５２．２６ １１

，

７７１．５４ ３

，

５１９．２８ ４２．６５％

８

流动负债

１２

，

６１３．７２ １２

，

６１３．７２ － ０．００％

９

负债合计

１２

，

６１３．７２ １２

，

６１３．７２ － ０．００％

１０

净资产

－４

，

３６１．４６ －８４２．１８ ３

，

５１９．２８ ８０．６９％

评估增值主要是母公司持有的房屋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增长以及固定资产价格变化对资产的影响造成评估增

值，其共同影响金额约为

２

，

９２８．８０

万元。除此以外主要来自于长期投资增值，长期投资增值原因是：由于企业长期投资采用

成本法核算，母公司账面未能如实反映子公司的净资产状况。

本公司资产评估整体增值率较低，主要原因是公司资产组合中流动资产占比高达

５０．３８％

，该等流动资产评估增值率仅

为

０．２５％

，流动资产评估增值率较低摊薄了长期资产的评估增值率。

（二）评估结论与分析

１

、评估结论

根据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京信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４

号评估报告，在约定的评估目的下，在持续使用

等假设条件下，广东东方兄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资产（含负债）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所表现的公允市场价值为

－

８４２．１８

万元，评估值比账面值增值

３

，

５１９．２８

万元，增值率

８０．６９％

。

２

、评估价值与账面价值差异原因分析

（

１

）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账面值

４

，

１５７．４０

万元，评估值

４

，

１６７．７０

万元，增值

１０．３０

万元，主要原因是评估师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冲回后价

值重新认定的差异。

（

２

）房屋建筑物及土地使用权

房地产评估的内容涉及房屋建筑物及土地使用权，其中房屋采用成本法，土地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的评估方法。原

因如下：

ａ

、委估房地产基本属于为工业生产配套的服务性建筑物设施，土地性质为工业出让，其周边类似房地产的交易市场

不活跃，难于取得可类比的成交案例，因此不适于采用市场法房地合一进行评估；

ｂ

、委估房地产作为企业的资产，对外出租

虽然也可以取得租赁收入，但受限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及周边租赁市场租金较低，不能真实反映房地产的内在价值，因此也不

适合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ｃ

、成本法是通过评估基准日重置成本的计算合理反映评估对象的客观价值。

本公司的房屋建成于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２

年，房屋的维护和保养较差，局部渗漏较为严重，三层办公楼内部装修大部分因潮湿

管理不善基本毁损，房屋的成新率较低，评估增值率不高。

房屋建筑物评估增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房产证号

建筑物

名称

座落位置

建筑面积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率

（

Ｍ

２

）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１

粤房字第

４０２７９８４

号

框架三

层厂房

新塘镇太平洋工

业路土地

６６

号

３

，

５０２．１３ １８４．４９ ８６．７４ ４７３．５ ３２１．９８ ２７１．２０％

２

粤房字第

４０２７９８３

号

三层办

公楼

新塘镇太平洋工

业路土地

６６

号

５４７．５９ ３１．３６ １４．７４ ７４．０４ ５０．３５ ２４１．５９％

３

粤房字第

１６４３３７８

号

三层办

公楼

新塘镇宝龙路

１

号（别墅）

９２６．２０ ２５２．８３ １４０．２２ １５４．９１ １１４．６３ －１８．２５．００％

４

粤房字第

１６４３３７７／

１６４３３８０

号

１／２

号

宿舍

新塘镇宝龙路

１

号宿舍（

１

）

５

，

１０９．６６ ４８０．９１ ２５８．９３ ８５４．６ ６４０．９５ １４７．５４％

５

粤房字第

１６４３３７９

号

新办公

楼

新塘镇宝龙路

１

号（办公楼）

４

，

５３７．２０ １

，

３８１．１１ ７８９．４８ １

，

１２５．４０ ８７７．８１ １１．１９％

６

粤房字第

１６４３３８１

号

３

号 宿

舍楼

新塘镇宝龙路

１

号宿舍（

３

）

５

，

４８７．２３ ５７２．０６ ３９０．１２ ９１７．７５ ６９７．４９ ７８．７９％

八楼装

修

１４１．９６ ２０．４４ －１００．００％

七楼装

修

５２．１ ６．８８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０

，

１１０．０１ ３

，

０９６．８１ １

，

７０７．５７ ３

，

６００．２０ ２

，

７０３．２１ ５８．３１％

减：房屋建筑物减值准

备

７９３．６１

合计

２０

，

１１０．０１ ３

，

０９６．８１ ９１３．９５ ３

，

６００．２０ ２

，

７０３．２１ １９５．７７％

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土地权证编号 取得日期 面积（

ｍ

２

）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１

增 国 用 （

２００４

） 第

Ｂ０２００００６／Ｂ０２００００５

号

２００４．０９．１５． ４９

，

２００．３０ ３９５．６８ １

，

４１２．０５ １

，

０１６．３７ ２５６．８７％

２

增 国 用 （

２００４

） 第

Ｂ０４００１７０

号

２００４．０９．１５． ３

，

００２．００ １０８．８４ １４０．７９ ３１．９６ ２９．３６％

３

增 国 用 （

２００５

） 第

Ｂ０４００８３０

号

２００５．０５．３１． ３

，

９８１．００ １６４．８７ １８３．５２ １８．６５ １１．３１％

４

增 国 用 （

２００５

） 第

Ｂ０４００８２９

号

２００５．０５．３１． １

，

２２５．２０ ５２．８８ ５６．６０ ３．７２ ７．０４％

５

增 国 用 （

２００５

） 第

Ｂ０４００８２７

号

２００５．０５．３１． ９４３．３０ ３８．００ ４１．７９ ３．７９ ９．９７％

６

增 国 用 （

２００５

） 第

Ｂ０４００８２８

号

２００５．０５．３１． １

，

１３９．７０ ４５．９１ ５０．４９ ４．５８ ９．９７％

７

增 国 用 （

２００５

） 第

Ｂ０４００８３１

号

２００５．０５．３１． １

，

８４９．００ ７６．５３ ８７．６４ １１．１２ １４．５３％

合 计

８８２．７１ １

，

９７２．８９ １

，

０９０．１８ １２３．５０％

注：以上土地均为通过出让方式取得的工业用地。（

３

）长期股权投资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投资金额 账面价值

评估情况

增减值 增值率

％

子公司价值评估 持股比例 折算评估值

光华荣昌

１４２．８０ １４２．８０ ２６０．８６ ５１．００％ １３３．０４ －９．７６ －６．８３％

宝龙防弹车

１

，

１００．００ １

，

１００．００ ２

，

２６７．００ ５２．３８％ １

，

１８７．４５ ８７．４５ ７．９５％

晨曦物业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５０２．４９ １００．００％ １

，

５０２．４８ ５０２．４８ ５０．２５％

合计

２

，

２４２．８０ ２

，

２４２．８０ ４

，

０３０．３５ ２

，

８２２．９７ ５８０．１７ ２５．８７％

本公司子公司宝龙汽配已于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６

年分别注销了国税和地税的税务登记，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被吊销了营业执照，

正在进行清理注销工作，本次评估值为

０

万元，账面亦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①

光华荣昌评估详细情况

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对

ＳＴ

宝龙控股子公司光华荣昌进行了评估。评估系采用资产基础法。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光华荣昌未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约为

２６０．８６

万元，评估值约为

２６０．８６

万元，评估未发生增值。具体评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６５３．９８ ６５３．９８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资产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６５３．９８ ６５３．９８ ０．００ ０．００

流动负债

３９３．１２ ３９３．１２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３９３．１２ ３９３．１２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２６０．８６ ２６０．８６ ０．００ ０．００

②

宝龙防弹车的评估情况

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对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宝龙防弹车进行了评估。评估系采用资产基础法。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宝龙防弹车未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约为

２

，

２６１．２２

万元， 评估值约为

２

，

２６７．００

万元， 增值额约为

５．７７

万元， 增值率约为

０．２６％

。具体评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２

，

２９１．０２ ２

，

２９６．６７ ５．６４ ０．２５

２

非流动资产

２４９．９２ ２５０．０５ ０．１３ ０．０５

３

固定资产

３２．５６ ３３．４８ ０．９１ ２．８０

４

长期待摊费用

２０５．０８ ２０５．０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５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２．２８ １１．５０ －０．７８ －６．３７

７

资产总计

２

，

５４０．９５ ２

，

５４６．７２ ５．７７ ０．２３

８

流动负债

２７９．７２ ２７９．７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９

负债合计

２７９．７２ ２７９．７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２

，

２６１．２２ ２

，

２６７．００ ５．７７ ０．２６

③

晨曦物业的评估情况

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对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晨曦物业进行了评估。评估系采用资产基础法。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晨曦物业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约为

１

，

５０２．４３

万元，评估值约为

１

，

５０２．４９

万元，评估增值

０．０６

万元。具体评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

５２８．２９ １

，

５２８．３５ ０．０６ ０．００

非流动资产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１

，

５２８．２９ １

，

５２８．３５ ０．０６ ０．００

流动负债

２５．８６ ２５．８６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２５．８６ ２５．８６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１

，

５０２．４３ １

，

５０２．４９ ０．０６ ０．００

（

３

）流动负债

ＳＴ

宝龙流动负债账面价值为

１２

，

６１３．７２

万元，评估值为

１２

，

６１３．７２

万元，由于无相关证据证明在评估基准日债务确实无法

支付，评估师采用了会计师审计确认的价值作为流动负债评定值。

五、债权、债务处理方案及转移情况

（一）本次资产重组拟出售负债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拟出售负债全部为非金融负债，详见交易报告书第四节之“二、拟出售资产的控制关系、对

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之“（三）拟出售资产主要负债情况”。

根据

ＳＴ

宝龙、吴培青及赵美光等

８

名自然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签署的《广东东方兄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组框架协议》，

吴培青承诺将

ＳＴ

宝龙的全部负债（含或有负债）通过偿还、对外转移、解除或由吴培青提供等额现金给

ＳＴ

宝龙并获得

ＳＴ

宝龙

书面同意豁免等方式处置完毕，保证使

ＳＴ

宝龙于交割日没有负债。吴培青负责促成

ＳＴ

宝龙在交割日之前，将尚未取得债权

人同意的负债予以全部清偿。若吴培青未能促使

ＳＴ

宝龙按照上述要求在交割日之前清理完毕负债，上市公司或赵美光可选

择要求吴培青向上市公司提供相应债务的等额现金；或将吴培青给上市公司债务提供担保责任的

５００

万股股份变现，变现所

得用以抵偿负债，不足部分由吴培青以现金方式补偿，多余部分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之日起

１

年后退回吴培青。

（二）评估基准日债务已获得债权人同意函的债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已取得

１３

家债权人同意函，对应负债金额为

８０

，

７２５

，

５３３．４７

元，占负债总额的

６４．００％

，

以上债权人均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并同意

ＳＴ

宝龙相关债务由威远集团承接。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拟出售资产债务转移取得债权人同意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序号 单位名称 金额

１

威远集团

５２

，

６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吴培青

１７

，

５１６

，

７４５．１２

３

宝龙防弹车

１

，

６８０

，

４９７．８９

４

晨曦物业

４

，

１０５

，

６９８．９１

５

光华荣昌

２

，

０１４

，

８２４．２０

６

杨龙江

１２

，

７８７．１５

７

广州昱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郭太生

６

，

０６０．００

９

广州驰马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３７４

，

５８０．００

１０

广东省金安汽车工业制造有限公司

３９３

，

４７８．８０

１１

王明伟

１４８

，

９９４．９８

１２

河源市源河实业有限公司

２７１

，

８６６．４２

１３

广州宝丰汽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８０

，

７２５

，

５３３．４７

占总负债的比重

６４．００％

（三）资产交割日尚未取得债权人同意的债务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ＳＴ

宝龙尚未取得全部债权人债权转移的同意函，但

ＳＴ

宝龙的实际控制人吴培青在《重组

框架协议》中已经约定：

（

１

）乙方（指“吴培青”，下同）将宝龙公司全部负债（含“或有负债”，下同）通过予以偿还、对外转移、解除或由乙方提供等

额现金给宝龙公司并获得宝龙公司书面同意等方式处置完毕，保证使宝龙公司于交割日没有负债。

（

２

）乙方负责促成宝龙公司在交割日之前，将对于尚未取得债权人同意的负债予以全部清偿。

（

３

）若乙方未能促使宝龙公司按照上述要求，在交割日之前清理完毕负债，上市公司或赵美光可选择要求乙方向上市公

司提供相应债务的等额现金；或将乙方给上市公司债务提供担保责任的

５００

万股股份变现，变现所得用以抵偿负债，不足部

分由乙方以现金方式补偿，多余部分，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之日起

１

年后退回乙方。

（四）资产交割日后或有负债的安排

根据《框架协议》的约定，各方同意为保证吴培青使宝龙公司成为净壳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

１

年内新发现的、

宝龙公司因交割日前原因产生的负债得到偿还、对外转移、解除或豁免，乙方提供其合法持有的

５００

万股宝龙公司股份为甲

方承担偿付责任担保。

上述偿付担保责任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之日起

１

年后解除。吴培青承诺，上述偿付担保责任解除后，若存在新

发现的、宝龙公司因交割日前原因产生的负债，均由吴培青负责偿还，吴培青并应承担宝龙公司因此而遭受的其它实际损

失。

六、职工安置情况

根据

ＳＴ

宝龙、吴培青及赵美光等

８

名自然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签署的《广东东方兄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组框架协议》，

吴培青承诺其本人或本人指定的第三方负责按照“人随资产走”的原则妥善安置宝龙公司全部员工，包括承担因此发生的全

部费用。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ＳＴ

宝龙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审议通过了

ＳＴ

宝龙职工安置方案，鉴于

ＳＴ

宝龙的全部资产、负债将出

售给威远集团，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

ＳＴ

宝龙的全部员工由威远集团负责接收，现有员工的劳动和社保关系转移到威

远集团，由威远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安置，安置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劳动争议、诉讼、仲裁等由威远集团承担。如有员工不

同意劳动和社保关系转移到威远集团的，

ＳＴ

宝龙将与其提前解除劳动合同，涉及的任何经济补偿、赔偿均由威远集团负责

并承担。

大会同意中国证监会核准

ＳＴ

宝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按照上述方案具体实施职工安置事宜。

第五节 拟购买资产

一、拟购买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为吉隆矿业

１００．００％

股权，含吉隆矿业下属全资子公司华泰矿业。

（一）拟购买资产的基本信息

１

、吉隆矿业

企业名称：赤峰吉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赤峰市敖汉旗四道湾子镇富民村

法定代表人：赵美光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７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５０４３００００００３５７６

组织机构代码号：

７７９４９２２２－０

国税税务登记证号码：内国税字

１５０４３０７７９４９２２２０

号

地税税务登记证号码：内地税字

１５０４３０７７９４９２２２－０

号

经营范围：黄金采选、销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２

、华泰矿业

企业名称：赤峰华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松山区王府镇敖包村

法定代表人姓名：王宏

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８

日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５０４０４０００００５４０３

组织机构代码号：

１５０４０４－００４９１８

国税税务登记证号码：内国税字

１５０４０４７６７８８３８１４

号

地税税务登记证号码：内地税字

１５０４０４７６７８８３８１４

号

经营范围：黄金采矿（凭许可证经营）、选矿、冶炼、矿业开发。（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

得生产经营）。

（二）拟购买资产的历史沿革

１

、吉隆矿业

（

１

）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吉隆矿业设立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８

日，赤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赤）名称预核（准）字［

２００５

］第

２４３１

号），预先

核准拟设立的企业名称为“赤峰吉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９

日，孟庆国、杨春海、赵美光

３

位股东共同签署了《赤峰吉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敖汉旗珠荟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称“珠荟会计师”）出具《验资证明》（敖珠荟验字（

２００５

）第

５

号），该验资

证明载明，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８

日，吉隆矿业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

２

，

０００

万元，其中，赵美光以实物出资

１

，

０２０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１％

；孟庆国以实物出资

５８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９％

；杨春海以实物出资

４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

，注册

资本与出资资产价值的差异计入资本公积。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敖汉旗工商局向吉隆矿业核发了注册号为“

１５０４３００００００３５７６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根据吉隆矿业

设立时的公司章程、《验资报告》等文件资料，公司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赵美光

１

，

０２０．００ ５１．００％

孟庆国

５８０．００ ２９．００％

杨春海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合 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根据珠荟会计师所出具的“敖珠荟验字（

２００５

）第

５

号”《验资证明》和敖汉旗经济贸易局出具的“敖经贸发（

２００５

）

３９

号”

《关于敖汉旗撰山子金矿转制情况的说明》，吉隆矿业设立时股东用作出资的实物资产系股东通过拍卖取得的敖汉旗撰山子

金矿全部资产的所有权。撰山子金矿破产已履行如下法律程序：

①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撰山子金矿向敖汉旗人民法院递交了“撰政字（

２００２

）第

１３

号”《敖汉旗撰山子金矿破产还债申请

书》，向敖汉旗人民法院申请破产还债。

②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敖汉旗经济贸易局（以下称“敖汉旗经贸局”）以“敖经发（

２００２

）第

６９

号”《关于敖汉旗撰山子金矿破

产还债的意见》同意撰山子金矿破产还债。

③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敖汉旗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０２

）敖破字第

８

号”《民事裁定书》，宣告敖汉旗撰山子金矿破产还债；并发

布了“（

２００２

）敖破字第

８

号”《公告》，请债权人在指定期限内申报债权。

④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撰山子金矿向敖汉旗财政局递交了“撰政字

２００２

第（

１５

）号”《关于核销潜亏资产和不良资产损失的

申请》；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敖汉旗财政局以“敖财国字（

２００２

）

１８２

号”《关于资产处置的通知》批准了前述申请。

⑤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赤峰信联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赤信联审字（

２００４

）第

０４３

号”《审计报告》。根据该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３１

日，撰山子金矿净资产为

－５

，

６４９

，

４２６．８７

元。

⑥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赤峰信联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赤信联评字（

２００４

）

０８１

号”《敖汉旗撰山子金矿资产评估报告书

摘要》。根据该评估报告，撰山子金矿以出售为目的的资产在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３１

日所表现的评估价值为

３７

，

４４２

，

１５９．３３

元。

⑦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４

日，敖汉旗撰山子金矿破产清算组（以下称“撰山子金矿清算组”）制定了“撰清字（

２００５

）

１

号”《撰山子金矿

职工安置方案》。

⑧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撰山子金矿清算组与赤峰乾圣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乾圣拍卖公司”）签署了《委托拍卖合同》。

根据该合同，撰山子金矿清算组委托乾圣拍卖公司拍卖撰山子金矿现有资产。

⑨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３１

日，乾圣拍卖公司在《赤峰日报》上发布了《拍卖公告》，公告将于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８

日对撰山子金矿现有资产进

行公开拍卖。

⑩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４

日，赵美光、孟庆国、杨春海签订《协议书》，约定“共同出资竞拍内蒙赤峰撰山子金矿破产财产，委派乙方

（即孟庆国，下同）作为全权代表以乙方个人名义出面竞拍，三方共同出资的拍卖总价不超过

１

亿元。三方按甲方

５１％

、乙方

２９％

、丙方

２０％

的比例分担最终拍卖总价的出资，并相应享有拍卖取得的破产财产的所有权”。

輥輯訛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７

日，孟庆国与乾圣拍卖公司签署了《竞拍合同书》。根据该合同，孟庆国报名参与竞拍。

輥輰訛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８

日，孟庆国与乾圣拍卖公司共同签署了《成交确认书》。根据该成交确认书，孟庆国以

７６００

万元的价格竞拍

获得撰山子金矿现有资产。

輥輱訛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３

日，孟庆国与撰山子金矿清算组签署了《关于收购撰山子金矿资产付款方式协议书》，并已按协议约定支

付了相应的拍卖价款。

輥輲訛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０

日，敖汉旗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０２

）敖破字第

８－６

号”《民事裁定书》，确认撰山子金矿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

宣告终结撰山子金矿破产程序。

輥輳訛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内蒙古自治区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协调小组下发了“内企兼办发［

２００５

］

６

号”《转发关于

下达重庆益民机械厂等

７６

户企业破产项目的通知》。 根据该通知及其所附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

“［

２００５

］

８

号”文，撰山子金矿等企业破产项目已经国务院同意。

輥輴訛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撰山子金矿清算组向其债权人提交了《敖汉旗撰山子金矿破产清算组关于撰山子金矿破产财产的

清算报告》。

輥輵訛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８

日，敖汉旗地税局、敖汉旗国税局分别出具《证明》，确认敖汉旗撰山子金矿在该局申报税款已缴清，不欠税。

輥輶訛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０

日，撰山子金矿清算组出具了《关于敖汉旗撰山子金矿企业公章使用情况的说明》，说明撰山子金矿企业

职工已安置完毕，债务已清偿完毕，撰山子金矿于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８

日在敖汉旗工商局办理了注销登记。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 赤峰市政府出具 《关于敖汉旗撰山子金矿及红花沟金矿国有资产转让事宜进行确认的批复》（赤政字

［

２０１１

］

１９６

号），认为“撰山子金矿破产财产拍卖暨孟庆国等受让撰山子金矿包括采矿权、探矿权在内的全部破产财产的过

程，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孟庆国等根据评估价格为基础，通过竞拍方式以市场价格受让撰山子金矿破

产财产的过程，符合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精神的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合法有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具《关于确认原敖汉旗撰山子金矿和红花沟金矿国有资产转让有关

事项的函》（内政办字［

２０１１

］

２４４

号），认为“原则同意对原敖汉旗撰山子金矿和红花沟金矿国有资产转让有关事项予以确认。

根据赤峰市有关部门审核，两矿均为包括矿权的整体转让，同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国有资产没有受到损害，真实有

效”。

（

２

）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吉隆矿业股权转让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２

日，吉隆矿业股东会作出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杨春海将其拥有的吉隆矿业

４００

万元出资额以

４００

万元的

价格转让给杨春海之母汪桂香。同日，汪桂香和杨春海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修改了公司章程。

２

月

２４

日，敖汉旗工商局向吉隆矿业核发了该次变更登记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该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吉隆矿业股权结构变更

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赵美光

１

，

０２０．００ ５１．００％

孟庆国

５８０．００ ２９．００％

汪桂香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合 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３

）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延长经营期限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４

日，吉隆矿业股东会作出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经营期限延长至与章程一致，到

２０２５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止。同

日，敖汉旗工商局向吉隆矿业换发了该次变更登记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４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延长经营范围中采矿证期限并变更公司住所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８

日，吉隆矿业向敖汉旗工商局递交了《申请》，申请将营业范围中采矿许可证期限变更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并将

住所更正为赤峰市敖汉旗四道湾子镇富民村。同日，敖汉旗工商局向吉隆矿业换发了该次变更登记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变更经营范围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吉隆矿业股东会作出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吉隆矿业经营范围变更为“金矿采掘（《采矿许可证》期

限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安全生产许可证》期限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同日，吉隆矿业全体股东共同签署了《赤峰吉隆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章程修正案》。

３

月

２６

日，敖汉旗工商局向吉隆矿业核发了该次变更登记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６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股权转让并变更经营范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吉隆矿业股东会作出决议，全体股东（赵美光、汪桂香、孟庆国）一致同意进行下列股权转让：

转让方 受让方 双方关联关系 转让出资额（万元） 转让股权比例 转让价格（万元）

孟庆国 赵美光 无

１３５．００ ６．７５％ ５１３．００

孟庆国 刘永峰 无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２

，

５００．００

孟庆国 任义国 无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２

，

５００．００

孟庆国 马力 无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２

，

５００．００

孟庆国 李晓辉 无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２

，

５００．００

汪桂香 赵桂香 无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汪桂香 赵桂媛 无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汪桂香、赵桂媛等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分别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该次股权转让中受让方暨新增股

东的资金系自有资金。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受让方暨新增股东已按协议约定向转让方支付完股权转让款。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转让方已按照当地主管税务机关的要求完成了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的缴纳义务。

１２

月

１４

日，全体股东（赵美光、赵桂

香、赵桂媛、刘永峰、任义国、马力、李晓辉、孟庆国）共同签署了修订后的吉隆矿业章程并审议通过。该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吉

隆矿业股权结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赵美光

１

，

１５５．００ ５７．７５％

赵桂香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赵桂媛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刘永峰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

任义国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

马 力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

李晓辉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

孟庆国

４５．００ ２．２５％

合 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吉隆矿业股东会作出决议，将经营范围变更为：黄金采选（《采矿许可证》期限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黄

金销售。

１２

月

２０

日，敖汉旗工商局向吉隆矿业核发了该次变更登记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７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吉隆矿业股东会作出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为转增基准日，将吉隆矿业资本公积

金中的

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转增注册资本，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通过了章程修正案。转增后各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比例

赵美光

４

，

３３１．２５ ５７．７５％

赵桂香

７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

赵桂媛

７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

刘永峰

３７５．００ ５．００％

任义国

３７５．００ ５．００％

马力

３７５．００ ５．００％

李晓辉

３７５．００ ５．００％

孟庆国

１６８．７５ ２．２５％

合 计

７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华泰矿业历史沿革

（

１

）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华泰矿业设立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赤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发《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赤）名称预核（准）字［

２００４

］第

４１２０

号），

预先核准拟设立的企业名称为赤峰华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赵美光、赵桂香共同签署了《赤峰华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内蒙古宏达益同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宏达益同会计师”）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内宏评报字

［

２００４

］第

３４９

号），评估的基准日为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评估基准日，赵美光、赵桂香拟作为实物出资的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

权及机器设备的评估价值为

２０

，

１５８

，

０８８．９４

元。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赵美光与赵桂香签署了《财产分割协议》，该协议约定，赵美光和赵桂香对通过所属的已经内宏评报字

［

２００４

］第

３４９

号评估报告评估的财产进行分割，赵美光拥有财产所有权的

９０．００％

，赵桂香拥有财产所有权的

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宏达益同会计师出具《验资报告》（内宏会验字（

２００４

）第

１５９

号），截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泰矿业已收

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其中，赵美光以实物出资

１

，

８０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９０．００％

；赵桂香

以实物出资

２０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８

日，赤峰市工商局向华泰矿业核发了注册号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５０４００２００３２８３

）。根据华泰

矿业设立时的公司章程、《验资报告》等文件资料，公司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赵美光

１

，

８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

赵桂香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合 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譹訛

红花沟金矿转让的历史背景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中国非金属工业协会矿物加工利用技术专业委员会对宏峰集团下属企业红花沟金矿进行了地质勘查，并

出具了《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北京中矿联咨询中心组织专家对该报告进行了评审。该报告显示：红花沟金矿核实

后的保有储量为

３５１．２９Ｋｇ

，所有提交储量的矿脉基本上已开采殆尽，且后续找矿难度相当大，已经处于闭坑境地。鉴于该矿

属资源枯竭老矿山，保有储量中大部分属各矿脉采掘后留下的矿柱及残留边部块段，矿块规模小、品位低、分布零星，开采难

度大，且该矿职工达

２０８５

人，企业包袱沉重，管理费用约占总成本费用的

４８．４０％

，单位综合成本远高于当期市场价格等多种

因素，对该矿的经济效益评价预期为服务年限仅

１．１

年，年亏损额高达近

７００

万元。

进入

２００４

年后，特别是在

４－５

月间，由于红花沟金矿连年严重亏损、长期停产，无法向职工支付工资。为从根本上解决职

工的生存困境，赤峰市政府于

５

月

２

日召开紧急会议，要求红花沟金矿在尽早恢复生产的同时，着手制定改制方案，通过资产

变现等多种方式筹措资金，确保改制工作顺利进行。赤峰市政府办公厅于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２４

日出台了《关于红花沟金矿和梧桐花

铅锌矿改革问题的会议纪要》。

宏峰集团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向赤峰市政府提交《关于红花沟金矿改制工作的请示》。在红花沟金矿主体资产转让方式的选择

上，针对红花沟金矿生产经营和矿区社会稳定的特殊性，以及协议和拍卖两种操作方式对改制时间、改制成本、资产管护、职

工再就业、矿山资产完整有效利用、资源充分开发、矿山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利弊影响，在征求矿职工代表意见的基础上，宏峰

集团选择了协议转让，并取得赤峰市政府的批准，随后宏峰集团在企业网站上发布了红花沟金矿的转让信息。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根据市政府确定的三个受让对象，宏峰集团领导带队，组织矿领导、律师通过走访当地政府、工商局、税务

局、现场考察等多种方式，对三个受让对象吉林赵美光先生、营口市汪廷利先生、梧桐花王水先生所控制的企业进行了实地

考察，并分别出具了《考察报告》。经过筛选，本着有利于职工就业、矿山改制后持续稳定发展的原则，综合考虑经营资历、能

力、经济实力、商业信誉、社会形象等因素，宏峰集团认为，赵美光具有收购红花沟金矿主体资产的经济实力、经营中型矿山

的经验和保证红花沟持续发展的能力，拟将红花沟金矿主体资产（评估值

２４６０

万元）按照

２９６０

万元（现金支付

２８００

万元，承担

债务

１６０

万元）的价格协议转让给赵美光。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红花沟金矿召开职代会（扩大）会议，就红花沟金矿主体资产拟转让给赵美光事宜向职工代表及有关

人员征求意见，获得到会

５９

人（其中

４７

人为职工代表，其他为班子成员、部分管理干部）的全票通过。在此基础上，宏峰集团制

定了《红花沟金矿改制整体方案》，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２

日，赤峰市人民政府出具了《关于红花沟金矿改制问题的批复》，同意《红花沟

金矿改制整体方案》以及将主体资产以协议方式转让给赵美光。

②

红花沟金矿转让履行的程序

红花沟金矿主体资产的所有权原归属于宏峰股份（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宏峰股份将红花沟金

矿主体资产转让给其控股股东宏峰集团已经依法履行相关程序及信息披露程序：

ａ

、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 宏峰股份五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宏峰股份以

９９

，

３７５

，

７０１．１５

元人民币将所属企业红花沟金矿、

神桐铅锌矿、兴中铅锌矿、林东炸药厂及公司总部部分资产出售给内蒙古宏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资产交易协议》。该等事

项已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作出公告。

ｂ

、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６

日，宏峰股份召开股东大会，批准红花沟金矿、神桐铅锌矿、兴中铅锌矿、林东炸药厂，转让给宏峰集团，

价格共计

９９

，

３７５

，

７０１．１５

元。该等事项已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９

日作出公告。该等交易以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的《资产评估报告》（国友大正评报字［

２００４

］第

２５

号）为定价依据，转让价格与评估价值相等。

关于宏峰集团将红花沟金矿主体资产转让给赵美光、赵桂香，以及赵美光、赵桂香将红花沟金矿主体资产作为出资财产

设立华泰矿业已履行了如下程序：

ａ

、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１

日，宏峰集团与赵美光、赵桂香签订《红花沟金矿主体资产转让协议书》，约定由赵美光、赵桂香受让红花

沟金矿主体资产，并同时约定在原企业职工自愿申请的前提下安置红花沟金矿员工

３００

人上岗，该等法律手续须等红花沟金

矿从宏峰股份重组置换完成和职工身份置换完成后进行。

ｂ

、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８

日，赵美光、赵桂香依照约定将前述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款

２８００

万元支付给宏峰集团。

ｃ

、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赤峰市人民政府出具《关于红花沟金矿改制后企业注册有关问题的批复》（赤政字［

２００４

］

１８０

号），同

意宏峰集团将红花沟主体资产以协议方式转让给赵美光、赵桂香。

ｄ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赤峰市政府出具《关于敖汉旗撰山子金矿及红花沟金矿国有资产转让事宜进行确认的批复》（赤政字

［

２０１１

］

１９６

号），认为“赵美光、赵桂香自宏峰集团受让原红花沟金矿主体资产的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并履行了必要的资产评估程序，赵美光、赵桂香等以协议方式受让原红花沟金矿主体资产的过程不存在损害国有权益的情

形，合法有效”。

ｅ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具《关于确认原敖汉旗撰山子金矿和红花沟金矿国有资产转让有

关事项的函》（内政办字［

２０１１

］

２４４

号），认为“原则同意对原敖汉旗撰山子金矿和红花沟金矿国有资产转让有关事项予以确

认。根据赤峰市有关部门审核，两矿均为包括矿权的整体转让，同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国有资产没有受到损害，真实

有效”。

（

２

）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华泰矿业股东以现金置换实物资产

公司设立后，由于出资资产中部分房产已被设置抵押，无法办理过户手续，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４

日，华泰矿业一届二次股东会议

作出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华泰矿业股东以现金

４２５

万元置换该等房产出资，并通过《赤峰华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修

正案》。赤峰天正会计师事务所于

６

月

８

号出具了“赤天会验字（

２００６

）第

６

号”《验资报告》，对赵美光、赵桂香缴纳的货币资金

４２５

万元（赵美光

３８２．５

万元、赵桂香

４２．５

万元）进行了审验。此次置换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合计 出资比例

现金 实物

赵美光

３８２．５０ １

，

４１７．５０ １

，

８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

赵桂香

４２．５０ １５７．５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合 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３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变更公司住所及经营范围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５

日，华泰矿业一届五次股东会议作出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变更公司住所及经营范围，并通过了《赤峰华

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修正案》。

５

月

２６

日，赤峰工商局向华泰矿业换发了此次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变更

为

１５０４０４０００００５４０３

。

（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全部股权转让给吉隆矿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 华泰矿业召开临时股东会议作出决议， 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各自所持华泰矿业的股权转让给吉隆矿

业。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赵美光、赵桂香分别与吉隆矿业签署的《关于赤峰华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赵美

光、赵桂香分别将其持有的华泰矿业

９０％

、

１０．００％

的股权全部转让予吉隆矿业，转让价格分别为

４

，

５００

万元和

５００

万元，即华

泰矿业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合计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华泰矿业原股东赵美光、赵桂香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按照当地主管税务机关的要求

完成了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的缴纳义务。此次转让完成后，华泰矿业变为吉隆矿业的全资子公司，股权结构变更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吉隆矿业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拟购买资产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吉隆矿业最近两年合并财务报表主要数据如下：

１

、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５

，

２４６．６１ ２３

，

４２０．０６

总负债

１１

，

０１５．９２ ９

，

２４３．２１

所有者权益

１４

，

２３０．６９ １４

，

１７６．８５

资产负债率

４３．６３％ ３９．４７％

２

、简要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３

，

７２５．９５ １７

，

８４４．４６

营业成本

１０

，

３６７．９５ ６

，

１１９．４４

利润总额

２３

，

４８０．６９ ８

，

０７０．２３

净利润

１７

，

９８９．１４ ５

，

９６４．０７

３

、拟购买资产的产销量情况

最近两年内，吉隆矿业、华泰矿业的产销量数据如下：

项目

生 产 销 售

金（公斤） 白银（公斤） 金（公斤） 白银（公斤）

２０１０

年度

７５５．４２９９ ２４１．８５６０ ６６５．９０９２ 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度

１

，

０９６．４４２０ ２９０．５３４０ １

，

０１９．９４８１ ０．００

（四）拟购买资产最近三年资产评估、交易、增资及改制情况

１

、拟购买资产最近三年资产评估、改制情况

除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的资产评估外，拟购买资产最近三年内未发生其他资产评估情况。

拟购买资产最近三年内无改制情况发生。

２

、拟购买资产最近三年增资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吉隆矿业股东会作出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为转增基准日，将吉隆矿业资本公积

金中的

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转增注册资本，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通过了章程修正案。转增后各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比例

赵美光

４

，

３３１．２５ ５７．７５％

赵桂香

７５０．００ １０％

赵桂媛

７５０．００ １０％

刘永峰

３７５．００ ５％

任义国

３７５．００ ５％

马力

３７５．００ ５％

李晓辉

３７５．００ ５％

孟庆国

１６８．７５ ２．２５％

合 计

７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除上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外，最近三年内，拟购买资产未发生其他增资情况。

３

、拟购买资产最近三年交易情况

拟购买资产最近三年所发生的股权交易详见本报告书摘要“第五节 拟购买资产”之“拟购买资产的历史沿革”。

（五）拟购买资产最近三年内的资产重组情况

１

、收购华泰矿业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吉隆矿业召开临时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收购华泰矿业股东持有的该公司的全部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赵美光、赵桂香分别与吉隆矿业签署了《关于赤峰华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各自持有的华

泰矿业

９０％

、

１０％

股权全部转让予吉隆矿业，转让价格分别为

４

，

５００

万元和

５００

万元，合计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

华泰矿业原股东赵美光、赵桂香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按照当地主管税务机关的要求完成了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的缴纳义务。

２

、转让华泰矿业莲花山矿区六采区采矿权

历史上红花沟矿区的采矿权、探矿权存在垂高上分别设置的情形，按照国家的矿产资源整合政策和赤峰市政府的统一

安排， 华泰矿业将其莲花山矿区六采区采矿权转让予第三方赤峰永丰矿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华泰矿业与永丰矿业签署了

《采矿权转让合同书》，约定华泰矿业将其持有的莲花山矿区六采区的采矿权及附属相关资产转让予永丰矿业，转让价格为

２

，

６００

万元。

华泰矿业莲花山矿区六采区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黄金产量分别为

２３．７２

公斤、

４．２４

公斤， 约占吉隆矿业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黄金产

量的

２．７７％

、

０．５６％

，对公司整体利润贡献很少。

该采区采矿权及附属相关资产整体转让，仅为华泰矿业经营业务的一小部分，不存在关联交易、独立性等问题。

３

、收购、转让瀚丰矿业

１００．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赵美光与吉隆矿业签署了《关于龙井瀚丰矿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瀚丰矿业原股东赵美

光、赵桂香、赵桂媛将其各自持有的瀚丰矿业合计

１００．００％

的股权全部转让予吉隆矿业，转让价格为

２

，

５００

万元。瀚丰矿业原

股东赵美光、赵桂香、赵桂媛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按照当地主管税务机关的要求完成了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的缴纳义务。

鉴于瀚丰矿业的业务模式与吉隆矿业不同，且分属不同省份，地理位置相距较远，加之该公司近年来对母公司的利润贡

献较少，为突出吉隆矿业黄金采选及销售的主营业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吉隆矿业与赵美光签署《关于龙井瀚丰矿业有限公

司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吉隆矿业持有的瀚丰矿业

１００．００％

的股权全部转让予赵美光、赵桂香、赵桂媛、刘永峰、任义国、

马力、李晓辉、孟庆国，转让价格为

２

，

５００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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